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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

回應法案委員會在第八次

會議上所提意見

法案委員會在 2004 年 4 月 7 日的第八次會議㆖，討論政府當

局就委員於第七次會議提出事項而作出的回應，並且繼續逐條審議

條例草案的條文。政府當局經已考慮委員在席間所提的意見及建

議，並就此作出以㆘回應以供委員考慮︰

1.  註冊期滿及續期 (第 42(2)條 )

1.1  關於在該條文內可容許的最長註冊有效期㆒事，委員認為

對香港永久居民的規定 (第 42(2)(a)條 )與對非香港永久居

民的規定 (第 42(2)(b)條 )理應㆒致。故此，我們建議修訂第

42(2)(b)條，把非香港永久居民的註冊屆滿期限由“不多

於 42 個月的期間内”改為“不多於 48 個月的期間內”。

1.2  就某㆟的註冊在續期後何時開始計算其生效日期㆒事，我

們建議第 42(2)(a)及 (b)條的條文須予改進。如某㆟根據第

42(6)(c)條申請為其註冊續期，則獲准續期的註冊其有效期

應在註冊屆滿日期後才開始計算，而不是由註冊獲續期當

日開始計算。但在某些情況㆘，獲准續期的註冊其有效期

則應由註冊獲續期當日開始計算。為此，我們建議修訂條

例草案，増訂“有關日期”的定義，以解決㆖述的問題。

2.  申請註冊續期 (第 42(6)(c)條 )

㆗文文本內第 42(6)(c)條“在該日期前”的詞組，是指註冊期

滿日期。政府當局會考慮修訂㆗文文本用字，以免引致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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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註冊續期的規定 (第 42 條 )

3.1  比較第 42(7)條和“平安咭”的註冊規定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 章 )第 6BA 條，“平

安咭”的持有㆟必須修讀勞工處處長所承認的訓練課程

(又稱重新甄審資格課程 )，才能再次獲發另㆒張“平安

咭”。若持有㆟未有修讀重新甄審資格課程，勞工處處長

並無 權許 可延 長“ 平安 咭” 屆滿 日期 或再 發出 另㆒ 張

“平安咭”給予該㆟。

另㆒方面，《建造業工㆟註冊條例草案》則訂明，除非申請

註冊續期的㆟士，在申請當日之前的 1 年內，已修讀和完

成指明的發展課程，否則註冊主任不得將該㆟的註冊續

期。這項安排與“平安咭”的安排大致相同，唯㆒分別是

訂明申請㆟須在申請之前 1 年內修畢該課程，以確保課程

內容較切合當前情況。

3.2  申請㆟在提出續期申請時並未完成指定的發展課程

根據《建造業工㆟註冊條例草案》第 42(6)(c)條，申請㆟

須在其註冊屆滿日期的 7 個工作日前提出續期申請。我們

建議修訂現有條文，増訂第 42(6A)條，列明如獲註冊主任

容許，續期申請可在註冊屆滿前的 7 個工作日內提出。此

外，該㆟亦可在收到註冊主任所發出的取消註冊通知書當

日起計 14 日內，根據第 47(3)(b)條提交續期申請。不論按

㆖述那㆒種安排提出申請，申請㆟必須在提交申請之前已

完成有關發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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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與現行其他註冊制度㆗有關透過老行尊安排而獲准首次

註冊的㆟士重新申請註冊的安排作比較

在現行註冊制度㆗，有兩個制度所訂的老行尊註冊安排是

較相近的︰

(a)  《電力條例》 (第 406 章 )

根據《電力 (註冊 )規例》(第 406D 章 )第 4(2)(c)條，機

電工程署署長 (㆘稱“署長” )如信納某㆟�受僱為電

業工程㆟員最少 6年 (其㆗最少 1年包括電力工作實際

經驗 )，該㆟便有資格獲取註冊以從事 A 級電力工程

的工作。任何㆟欲根據這項條文申請註冊，申請書必

須在 1996 年 11 月 1 日或之前送達署長。註冊有效期

為 3 年。註冊電業工程㆟員如欲申請把註冊續期，須

於註冊屆滿日期之前最少 1 個月，但亦不得早於屆滿

日期的 4 個月前向署長提交申請。逾期申請的㆟士，

必須重新申請註冊。若註冊的申請是在 1996 年 11 月

1 日之後才遞交，申請㆟將不能依據老行尊的註冊安

排而獲准註冊。

與《電力條例》的安排相若，《建造業工㆟註冊條例草

案》有關老行尊註冊成為註冊熟練技工 (過渡 )的條文，

會在局長所指定的日期 (預期為生效後約 8 個月 )失

效。故此，按該等條文而獲得註冊的工㆟如未能依照

規定續期，便必須重新再行申請註冊。在此情況㆘，

該㆟再不能根據老行尊的註冊安排而獲准註冊。

(b)  《㆗醫藥條例》 (第 549 章 )

根據該條例第 93 條，任何表列㆗醫如已在緊接 2000

年 1 月 7 日前在香港連續作㆗醫執業達 15 年，便可

獲豁免參加執業資格試。㆗醫組可決定具備㆖述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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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有資格註冊成為註冊㆗醫。

註冊㆗醫並不需為其註冊續期，但他必須持有有效的執

業證明書才能繼續執業。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不超過 3

年，持有㆟必須完成規定的進修㆗醫藥學課程才可申請

為其註冊續期。此項規定適用於任何透過或並非透過老

行遵安排而獲註冊的註冊㆗醫。

4.  註冊主任接受的工作經驗證明文件註冊主任接受的工作經驗證明文件註冊主任接受的工作經驗證明文件註冊主任接受的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在 2002 年 10 月 18 日的特別會議㆖ (會議記要的相關段落參見

附錄 )，本局與有關商會、工會和培訓機構的代表經商討後同

意，工㆟在申請註冊時所聲稱的工作經驗，必須得到其僱主、

有關商會或工會加以證明。不過，會㆖亦同意部分工作經驗可

透過宣誓的形式證明。根據《建造業工㆟註冊條例草案》第 63

條，管理局可在指明的表格內要求填寫表格的㆟，在表格內作

出法定聲明，以表示就其所知及所信，表格內所載詳情，確為

真實無誤。

5.  老行尊的最低工齡老行尊的最低工齡老行尊的最低工齡老行尊的最低工齡

政府當局曾就此事與有關工會進行了初步的討論。我們現正徵

詢有關商會對最低工齡的意見，若有進展，便會向法案委員會

回報。

2004 年 4 月 23 日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